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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家同

	1215年英國約翰國王簽署了一個文件Magna Carta，這就是著名的大憲章。大憲章保障了很多人權，其中有一個就是不經審判，不能拘留。

https://magnacarta.cmp.uea.ac.uk/read/magna_carta_1215/Clause_39

	因此，一個講究法治的政府不可以隨意殺死一個嫌犯。過去菲律賓有一位總統就有這個問題，國際法庭已經將他拘留。可是最近美國可以炸沉涉嫌販毒的船隻，這使我感到非常悲哀。美國應該是一個尊重人權的國家，以美國的軍力，一定可以搞清楚一艘船是否在販毒，怎麼可以將船上的人全部殺死?

	大憲章的原稿仍然陳列在大英博物館，我真的不知道美國的公民教育有沒有提到1215年就訂立的大憲章?
